
CC33332020 年 4 月 23 日 星期四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振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学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刘学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3,150,579,719.55 59,303,973,110.53 59,303,973,110.53 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9,512,695,110.66 27,628,794,072.78 27,628,794,072.78 6.8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36,077,423.55 938,339,750.24 938,339,750.24 -157.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8,599,410,768.64 5,710,190,062.64 5,710,190,062.64 5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63,912,790.42 611,284,942.45 611,284,942.45 20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760,885,314.71 596,115,341.04 596,115,341.04 195.3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52 3.65 3.65 增加 2.87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49 0.18 0.22 172.2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49 0.18 0.22 172.22

注：上年同期每股收益调整的原因系本公司 2019 年 4 月份进行配股，对上年同
期指标进行重新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69,479.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8,581,310.31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3,448,382.6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2,816,126.5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726,863.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168.53

所得税影响额 -18,743,832.19

合计 103,027,475.7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7,51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振国 544,499,068 14.44 0 质押 181,996,000 境内自然
人

李春安 398,033,199 10.55 0 质押 162,763,272 境内自然
人

李喜燕 194,167,786 5.15 0 质押 36,000,000 境内自然
人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西
部信托·陕煤－朱雀产
业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81,253,878 4.81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9,457,974 3.96 0 无 0 境外法人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146,385,162 3.88 0 无 0 国有法人

陈发树 144,264,107 3.8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66,032,849 1.75 0 无 0 未知

钟宝申 64,182,850 1.70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57,329,865 1.52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李振国 544,499,068 人民币普通股 544,499,068

李春安 398,033,199 人民币普通股 398,033,199

李喜燕 194,167,786 人民币普通股 194,167,786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西部信托·陕煤－
朱雀产业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181,253,878 人民币普通股 181,253,87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9,457,974 人民币普通股 149,457,974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146,385,162 人民币普通股 146,385,162

陈发树 144,264,107 人民币普通股 144,264,10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66,032,849 人民币普通股 66,032,849

钟宝申 64,182,850 人民币普通股 64,182,8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7,329,865 人民币普通股 57,329,8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振国先生、李喜燕女士、李春安先生为一致行动人；西部信
托有限公司－西部信托·陕煤－朱雀产业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的委托人和受益人为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注：以上股东总数为已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口径数据，未合并普
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口径数据为 109,815 户。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合同资产 167,018.08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3,141.99 -100.00% 分期收款的 EPC项目款

收回。

开发支出 377.33 4.58 8,138.65% 生产工艺控制系统研发投
入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3,958.21 73,926.11 67.68% 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
短期借款 135,437.18 85,437.18 58.52% 流动性资金借款增加。
预收款项 367,950.36 -100.00%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合同负债 375,122.47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应交税费 47,494.52 34,408.94 38.03% 利润总额增加，导致计提
的企业所得税增加。

3.1.2�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59,941.08 571,019.01 50.60% 硅片和组件销量增加。
营业成本 585,919.93 436,613.64 34.20% 硅片和组件销量增加。

税金及附加 4,031.02 2,685.71 50.09% 随销量增长，流转税的附
加税费增加。

销售费用 11,444.40 21,429.52 -46.60%
本年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后，将运杂费计入合同履
约成本所致。

管理费用 26,735.56 18,716.66 42.84%
随公司规模扩大，管理人
员增加导致薪酬总额增
加。

研发费用 7,645.16 5,616.37 36.12% 研发人员增加导致薪酬总
额增加。

财务费用 -1,823.44 14,789.43 -112.33% 汇兑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5,332.10 2,384.02 123.66% 政府补助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1,582.43 820.28 -292.91%

应收款项较上年净增加额
上升导致计提的信用减值
损失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14,304.54 -10,308.80 38.76% 因工艺升级，拟淘汰的机

器设备计提减值。

营业外支出 1,352.55 23.33 5,697.47% 疫情期间对外捐赠增加。

所得税费用 29,522.09 7,225.14 308.60% 利润同比增加，计提的企
业所得税增加。

3.1.3�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增减金额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3,607.74 93,833.98 -147,441.72

生产规模扩大， 原料和辅材
支付现金同比增幅大于销售
回款增幅以及职工薪酬同比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1,402.25 -95,625.95 24,223.70 存量资金理财收益净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361.94 57,837.33 -32,475.39 收到的融资租赁款同比减

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2019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五次会议、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等可转债相关议案，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 亿元）， 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公
司银川年产 15GW 单晶硅棒、 硅片项目和西安泾渭新城年产 5GW 单晶电池项目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19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发行方案尚需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2） 公司 2020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乐叶”）于 2020 年 2 月 23 日与王兆峰、杨勇智、赵学
文、宁波朝昉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以下亦简称“宁波朝昉”)签订《股权收
购框架协议》，就隆基乐叶以现金方式收购其持有的宁波江北宜则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交易基准定价暂定为
17.8 亿元， 并根据标的公司业绩实现情况支付浮动对价或由业绩承诺方向隆基乐
叶支付业绩补偿。 公司本次签署的为框架性协议，目前隆基乐叶正在对标的公司开
展尽职调查，最终交易金额等事项将以正式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为准。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振国
日期 2020 年 4 月 23 日

公司代码：601012 公司简称：隆基股份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601012 股票简称 :隆基股份 告编号 :临 2020-044 号
债券代码 :136264 债券简称：16 隆基 01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现金管理受托方：商业银行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

用。
现金管理产品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协定存款、七天通知存款、定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或其他保本型产品等。
现金管理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履行的审议程序：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隆基股份”）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次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宜。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和来源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适当增加收益，

减少财务费用，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情况下，公司拟开立募集资金现
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现金管理产品。 同时，授权财
务中心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9]202 号文核准 ， 公司获准向原股东配售

837,504,000 股新股。 公司向截至 2019 年 4 月 8 日（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隆基股份全体股
东（总股份 2,790,803,535 股），按照每 10 股配 3 股的比例配售 A 股股份，配股价格
为 4.65 元 / 股，最终本次配股有效认购数量为 833,419,462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3,875,400,498.30 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净筹得募
集资金人民币 3,828,017,156.35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汇入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 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予以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
[2019]02360004 号验资报告。

上述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用于宁夏乐叶年产 5GW 高效单晶电池项目
和滁州乐叶年产 5GW 高效单晶组件项目建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投
入比例

1 宁夏乐叶年产 5GW高效单晶电池
项目 304,955.00 254,000.00 71,058.22 27.98%

2 滁州乐叶年产 5GW高效单晶组件
项目 226,186.00 106,000.00 42,861.48 40.44%

3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22,801.72 23,088.66 101.26%（注）

注：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拟投入金额，为募集资金账户产生的
累计利息净收入 286.95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形成。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249,144.87 万元，主要为尚未支付的
设备、工程等款项，公司将按照相关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继续使用。

（三）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合理安排募集资金，针对现

金管理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现金管理产品，由资金管理部负
责人进行审核后提交财务中心总经理审批。

（2）公司财务部门进行日常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
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产品概况
为控制风险，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品种包括但不

限于人民币协定存款、七天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或其他保本型产品等，
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单笔现金管理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 该等产品不得
用于质押，且必须符合：

（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二）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三）购买额度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

元，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和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额度可滚
动使用。

（四）实施方式
（1）公司拟在商业银行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仅用于募集资金

购买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不会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2）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财务中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的现金管理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现金
管理金额及期间、选择现金管理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由公司财务部门负
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规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交易对方均为公司主要合作

的商业银行，信用评级较高、履约能力较强，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2020年一季度（末） 2019年（末）
资产总额(万元) 6,315,057.97 5,930,397.31
负债总额(万元) 3,286,894.90 3,100,915.64
净资产(万元) 3,028,163.07 2,829,48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53,607.74 815,824.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71,402.25 -275,285.9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25,361.94 456,004.75
货币资金(万元) 1,812,191.37 1,933,575.29
有息负债(万元) 796,563.62 745,825.79
资产负债率 52.05% 52.29%
货币资金 /资产总额 28.70% 32.60%
有息负债率 24.23% 24.05%

备注：
1、 有息负债 = 短期借款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其他流动负债 + 长期

借款 + 应付债券 + 长期应付款
2、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3、有息负债率 = 有息负债 / 负债总额
根据新金融准则要求， 公司将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列报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或

其他流动资产，该等现金管理到期收益列报于投资收益。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
司有息负债率为 24.23%，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预
计公司募集资金拟用于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 1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期末（2020 年 3 月 31 日）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5.52%。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资金投向为商业银行保本型产品， 投资商业银行保本型产

品存在银行破产倒闭带来的清算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
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一）决策程序
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2019 年

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现金管理产品，购买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拟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现金管理产品，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规。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现金管理产品。

（四）保荐机构意见
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
隆基股份本次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隆基股份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10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现金管理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同意隆基股份
本次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计划。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无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
2、第四届监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出具的关于公司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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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

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西安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钟宝申先生
召集和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投票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19 年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2019 年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9 年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董监高人员薪酬的议案》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案，确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2020 年薪酬 / 津贴标准，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2020年年薪 /津贴标准
（税前）

钟宝申 董事长 196

李振国 董事、总经理 185

刘学文 董事、财务中心负责人 180

胥大鹏 董事、硅片事业部总裁 140

白忠学 董事、硅片事业部副总裁 80.8

张茹敏 董事 不在公司领薪

田高良 独立董事 13

李寿双 独立董事 13
郭菊娥 独立董事 13
戚承军 监事会主席 62.0
李香菊 监事 11
贺婧 监事 29.2
刘晓东 董事会秘书 96.5

1、公司独立董事、外部监事根据以上津贴标准在公司领取固定报酬。
2、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非外部监事年度薪酬总额包括基本年薪

（按上述标准执行）和绩效奖惩，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其进行绩效考核后，根
据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和个人绩效完成情况，决定其年度实际发放的薪酬总额。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数量及回购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新增履约类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0 年新增履约类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

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申请授信业务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 同意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

民币 30,000 万元，期限 1 年，担保方式为信用方式。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向浙商银行申请授信业务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通

知》。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以上第一、二、五、七、八、九、十二、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项议案，第十三议

案中的 2020 年度董事、 监事人员报酬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1012 股票简称 :隆基股份 告编号 :临 2020-043 号
债券代码 :136264 债券简称：16 隆基 01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新增履约类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担保数量：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2020 年提供新增履约类担保额度不超过 6 亿美

元，实际新增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保函或担保协议为准。
截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 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融资类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3.92 亿元和美元 3.70 亿元（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其他金额币种为人民币），履
约类担保余额为美元 5.21 亿元，供应链金融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23 亿元，对外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3.46 亿元。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
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 2020 年提供新增履约类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 6 亿美元， 实际新增
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保函或担保协议为准。

本次新增担保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
于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以下简称“美国隆基”）、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以下简称“德国隆基”）。

二、授权情况概述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在上述预计

履约类担保额度内确定具体担保事项：
1、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决定每一笔担保的金额、担保形式、担保期限等具体担

保事宜；
2、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实际发生履约担保时，被担保方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额度可以调剂给其他全资子公司（含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使用。

3、超过本次授权履约类担保额度之后提供的担保，须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授权期限自本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新增履约类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1、成立时间：2015 年 11 月 17 日
2、注册地点:� 2603� Camino� Ramon� Suite� 423,� San� Ramon,CA� 94583
3、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4、注册资本：250 万美元
5、主营业务：单晶组件销售
6、美国隆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33,994.34 172,281.67
净资产 3,697.69 6,766.22
负债 230,296.64 165,515.45

银行贷款 0.00 0.00
流动负债 229,975.22 165,189.01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5,890.64 125,940.16
净利润 1,686.72 2,938.70

（二）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
1、成立时间：2017 年 6 月 29 日
2、注册地点:� Sebastian-Kneipp-Strabe� 41� 60439� Frankfurt� am� Main
3、法定代表人：钟宝申
4、注册资本：100 万欧元
5、主营业务：单晶硅片、电池及组件及以上涉及的技术进出口贸易，以及太阳

能系统项目的开发、设计、工程施工、系统运行维护。
6、德国隆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9,347.14 50,998.46

净资产 2,211.96 1,355.32

负债 47,135.18 49,643.14

银行贷款 0.00 0.00

流动负债 47,118.13 49,626.09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0,862.98 36,655.68

净利润 1,926.94 -843.44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或保函， 实际新增担保金额

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协议或保函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
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董事会同意公司上
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进行授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20 年新增履约类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符合《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4 月 20 日， 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提供的融资类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3.92 亿元和美元 3.70 亿元，履约类担保余额为美元 5.21 亿元，供应链金融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 3.23 亿元，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46 亿元。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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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当期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2019 年开始执行的准则或通知
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 )

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16 号通知”），已 执行新金融准
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 16 号通知的要
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二）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其他 境内上市企业，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为使公司会计政策与上述规定保持一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 2019 年年度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2019 年开始执行的准则或通知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财政部于 2019 年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 号)，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该通知修
订内容对本公司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1、 该通知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三个行项目。 公司部分下属子公司视其日
常资金管理的需要将一部分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和背书， 该部分子公司管理银
行承兑汇票的业务模式既包括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包括以出售为目标，

故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将该部分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443,080,447.21 元，重分类
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示为应收款项融资。

2、 该通知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公司将
2018 年度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重分类至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2018 年度影响金额
为 498,200,000.00 元。

（二）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新收入准则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工具准则，并按

照新收入工具准则的规定编制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本公司和本集团的财务报
表。 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 不会对当
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变更
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
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

行的，且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